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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 GB/T 1.1《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规则要求编写。 

本标准由遂平县领鑫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提出并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占全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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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用朴叶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包装用朴叶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标签、包 

装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以朴叶为原料，经速冻、烘干、修剪、返青等加工而成的包装用朴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

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污染物限量 

GB/T 2828.1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 1 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

抽样计划 

GB 4789.2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商业无菌检验  

GB 480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通用安全要求 

 GB 500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GB 5009.1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铜的测定 

GB 5009.15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迁移实验预处理方法通则 

 GB/T 5461 食用盐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968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3160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 31604.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迁移实验通则 

GB 31604.3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铅的测定和迁移量的测定  

GB 31604.3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砷的测定和迁移量的测定 

GB 31604.4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砷、镉、铬、铅的测定和砷、

镉、铬、镍、铅、锑、锌迁移量的测定 

GB/T 30643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标签通则 

3 要求 

3.1 原辅料要求 

3.1.1 应符合 GB 2762、GB 4806.1 的规定。 

3.1.2 朴叶 

     应选择生长于良好生态环境、远离污染源、无病虫危害、完整的新鲜朴叶，并符合 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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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6.1 的规定 

3.1.3 加工用水 

     应符合 GB 5749 的规定。 

3.1.4 加工用盐 

     应符合 GB/T 5461 的规定。 

3.1.5 添加剂要求  

应符合 GB9685 及相关公告的规定。 

3.1.6 加工过程要求 

安全、卫生应符合 GB 4806.1 及 GB 31603 的规定。 

3.2 感官要求 

感官要求应符合表 1的规定。 

表 1 感官要求 

项    目 要    求 检验方法 

性    状 
外形完整，具有朴叶应有的形态，不变

形，不破损，不偏心，组织结构均匀。 

感官检验 

色    泽 色泽均匀 

气    味 具有朴叶特有的清香 

滋    味 具有朴叶特有的滋味 

杂    质 外表及内部均无肉眼可见的杂质 

3.3 理化指标 

理化指标应符合表 2的规定。 

表 2 理化指标 

项目 指标 

铜迁移量（SML）(以 Cu 计)mg/kg 

      水（100℃，2h）            ≤ 

  

5 

铅残留量（以 Pb 计）mg/kg               ≤ 
1.0 

砷残留量（以 As 计）mg/kg          ≤ 
0.5 

水分 b%                           ≤ 
15 

a 干朴叶和速冻朴叶不检测铜迁移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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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返青朴叶和速冻朴叶不检测水分指标。 

3.4 微生物限量 

朴叶应符合商业无菌要求，检验方法按 GB 4789.26 执行。 

4 试验方法 

4.1  感官检验 

按本标准中附录 A 的规定执行。 

4.2  理化指标检验 

4.2.1 铜迁移量 

按本标准中附录 B 的规定执行。 

4.2.2 铅残留量 

     按 GB 31604.34 或 GB 31604.49 的规定执行。 

4.2.3  砷残留量 

     按 GB 31604.38 或 GB 31604.49 的规定执行。 

4.2.4  水分 

按 GB 5009.3 的规定执行。 

4.3 微生物指标检验 

按 GB 4789.26 的规定执行。 

 

5 检验规则 

5.1  批次与抽样 

5.1.1 批次 

同品种、同等级、同一批投料生产的产品为一批次。 

5.1.2 抽样 

按 GB/T2828.1 的正常检验一次抽样方案随机抽取，抽样时应从同一批次样品堆的不同部

位抽取待抽样本，然后分别抽取相应的样品数量。 

                   表 3  朴叶抽样基数和抽样方法 

抽样基数（件） 样本量（件） 抽样数量（片） 

1-5 全部  

 

 

5-10 个独立包装，不少于

100 片 

6-100 5 

101-150 8 

>150 10 

 

5.2  出厂检验 

产品出厂前，生产单位应对每批次产品感官和包装标签进行检验，检验合格并附有合格

证的产品方可出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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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型式检验 

5.3.1 型式检验为全项目检验，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原料、工艺或设备有较大变化时； 

b）正常生产时，每半年进行一次； 

c）两次抽样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d）停产时间超过 6 个月再生产时； 

e）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机构或主管部门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5.4 判定规则 

5.4.1 判定 

凡不符合 3.1 要求的产品，均判定为不合格产品。检验结果中感官要求，理化指标，微

生物指标有一项不符合要求则判定该批次产品不合格。 

5.4.2 复检 

对检验结果有争议时，应对留存样品或在同批次产品中重新按 5.1.2 规定加倍取样进行

不合格项目的复检，以复检结果为准，微生物指标不得复检。 

 

6 标志、标签、包装和贮存 

6.1 标志、标签 

应符合 GB/T 191 的规定。包括产品名称，规格和（或）数量，生产者和（或）经销商

的名称、地址及联系方式，日期，储存条件，产品标准编号，产品批号，使用说明及其他相

关内容。出口产品标签、标志由供货双方约定。 

6.2 包装 

包装应保护产品品质，便于装卸、贮存和运输。 

6.3 贮存 

产品应贮存在保证产品质量的环境中，堆放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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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感官

要求检验方法 

在检验样品中随机挑选不少于 2 个独立包装中的 10 片朴叶，用精确到毫米直尺测定朴

叶长度（以叶面最长的地方为准）、宽度（以叶面最宽的地方为准）计算整齐度，每片的长

度和宽度不能偏离平均值 1 厘米。将样品盛放在干净容器中，自然光线下，观察产品外形、

颜色，闻其气味。 

 

 

 

 

 

 

 

 

 

 

 

 

 

 

 

 

 

 

 

 

 

 

 

 

 

 

 

 

 

 

 

 

 

公
开
   2021年

04月
27日

 11点
34分

公
开
   2021年

04月
27日

 11点
34分



Q/SPLX 004-2021 

 

 

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铜迁移量（SML）测定 

B1 试样的预处理 

根据待测样品的预期用途和使用条件，按照 GB 5009.156 和 GB 31604.1 规定的迁移实

验方法及试验条件，采用迁移测试池法进行迁移实验。浸泡液经充分混合后，取部分浸泡液

用于分析。若浸泡液为中性或碱性，则添加适量硝酸使试液中硝酸浓度约为 5%（体积分数）。

同时做空白试验。 

B2 试样的测定 

   按 GB 5009.13 中的方法测定。 

B3 分析结果的表述 

    由标准曲线得到试样溶液中铜的浓度，扣除空白值后按 GB5009.156 进行迁移量计算，

得到朴叶中铜的迁移量，计算结果保留三位有效数字。 

B4 精密度 

在重复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得超过算术平均值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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